
第三，司法会计鉴定体制应与司法会计侦查体制相协

调。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司法会计侦查是侦查阶段侦查机关

运用会计专业知识，通过对案发单位财务资料的勘验，发

现、分析线索，制定侦查方案，提取、审查证据，确认犯罪是

否发生及涉嫌犯罪性质的一种司法侦查活动；而司法会计

鉴定是起诉、审判阶段运用会计专业知识及其理论对送检

物进行勘验并做出法律结论的一项司法诉讼活动。侦查与

鉴定人员在行政隶属上分别属于侦查部门和司法技术鉴定

部门，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保证了二者之间的相互监督与制

约作用。然而，二者都是司法会计工作的基本内容，在实际

工作中有着不可割裂的关系：前者是获取送检物（被鉴定单

位会计资料）的根本途径和手段，后者是对送检物进行会计

检验、做出法律评定的必要过程，既是会计侦查的继续或延

伸，也是对侦查结果的初步评定。所以 ，避免司法会计鉴定

与司法会计侦查工作相脱节的现象，保证司法会计鉴定工

作和司法会计侦查工作体制有机协调，互相配合，提高鉴定

效率，对于有效打击日渐猖獗的经济犯罪，以及完善司法机

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会计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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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企 业偿债能力
分析方法的思考

苏武俊  陶新元

目前分析企业偿债能力最常用的方法是：以 资产负债

表、现金流量表为根据，计算一系列比率指标并与有关评价

标准进行比较。但随着市场经济特别是资本市场的发展，这

些比率指标在计算、分析评价上已显出一定的局限性，需要

加以 改进。本文对此进行一些探讨。

一、部分分析指标相对滞后，影响了分析结果

流动比率、速动比率是企业流动资产、速动资产与流动

负债之间的比值，反映企业在某一时点上的短 期偿债能力。
其局限性表现在：（1）无 法从动态上反映短期偿债能力。因

为该指标的计算资料来自反映时点状况（如年末）的资产负

债表。（2）具有很强的粉饰效应。流动资产中各项目所占的

比重对企业的短期偿债能力影响很 大，流动性较差的项目

（如存货）占的比重越大，企业偿还到期债务的能力就越差。
而企业可以 通过瞬时增加 流动资产或减少流动负债来粉饰

其流动比率，误导信息使用者。（3）不能量化地反映潜在的

变现能力因素，如 可随时动用的银行贷款指标、准备变现的

长期资产、企业的偿债信誉等都可能增加 企业的 变现能力，

而这些因素大都没有在流动比率、速动比率中予以 反映。同

样，资产负债率作为反映企业长期偿债能力的指标，一般认

为，其比值越低表明企业债务越 少，财务状况越稳定，偿债

能力越强。其实，在成熟的资本市场条件下，影响企业偿债

能力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再筹资能力，也即财务弹性，而影响

企业财务弹性的因素又以 其资产的质量、数量、结构、变现

能力及盈利能力为主。
由此可见，上述用于偿债能力分析的主要指标相对滞

后，应采取以 下措施弥补。第一，严格执行企业中期财务报

告制度，利用中期报告对偿债能力进行分析，弥补分析指标

不能从动态上反映偿债能力的缺陷。第二，将表外项目作为

偿债能力分析指标的必要补充。如：报表附注中若存在数量

较大的或有负债、股利发放和担保等事项，则可导致企业未

来现金的减少，降低企业偿债能力。第三，在利用流动比率、

速动比率、资产负债率等主要指标进行偿债能力分析时，应

结合企业的资产结构指标和获利能力指标进行。

二、分析指标中有些概念的界定尚待规范

在偿债能力比率指标的计算中，资产、负债概念的界定

没有具体的规定，现行教科书中有许多不同的解释，如 对速

动资产的界定有多种说 法：有界定为“流动资产-存货”（《企

业财务报表分析》第262页，张新民等编著）；有界定为“流动

资产-存货-预付费用”（《现代企业财务分析》第79页，樊行

健等编著）；也有界定为“流动资产-存货-预付费 用-待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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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损失”（《财务报表分析技巧》第41页，陈信华编著）等等。
这样势必影响速动比率的可比性。又如 资产 负债率是反映

企业长期偿债能力的重要指标，而在实际计算中采用的负

债是指企业所有的负债，即“长期负债+短 期负债”，这与要

反映的内容不 完全一致。
为使分析指标的计算结果准确、可比，必须在概念和计

算公 式上加 以 规 范。其一，速动资产应指确有把握能随时变

现的资产项目。如：作为短期投资的已挂牌交易的有价证

券，可以 其市价列入速动资产中；账龄大于一年的应收款项

（含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应从应收款项净额中扣除；预收

账款作为 当前的营业现金流入则应从流动负债中扣除。由

此，速动比率可按下式计算：（货币资金+短期有价证券+应

收票据+账龄小于一年的应收款项净额）/（流动负债-预收

账款）。其二，流动比率指标中的流动资产，应是在一年或超

过一年的一个营业周期内变现的资产。因此，首先应将待摊

费用、待处理流动资产损溢予以 扣除；其次，预收账款是因

销售形成的、由购货人预付的货款，其价值是待销售存货中

的对应部分，并非企业的流动资产，也非 实际需偿还的债

务，应作为分子中存货的减项并从分母中扣除。据此，流动

比率=（流动资产-待摊费用-待处理流动资产损溢-预收账

款）/（流动负债-预收账款）。其三，将产权比率和有形净值

债务率结合起来分析长期偿期能力，可避免资产负债率名

不符实，较好地揭示企业财务结构的稳健程度。

三、现金流量比率分析的局限性及其完善

目前分析中所采用的现金流量指标一般是以 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量为基础来计算的，如 ：（1）经营活动现金净

流量与流动负债的比率。（2）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与总负债

的比率。（3）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与偿还债务本息总额的比

率。（4）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与 当期资本总额的比率。但不

同企业或同一企业在不同会计期间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有

较大差别，使上述指标在横向和纵向可比性上都存在较大

的缺 陷，如：一个主营业务突出、生产经营较单一的企业与

一个规模较大但主营业务不突出、生产经营多样化的企业

相比，其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显然会前者多于后者，但

偿债能力是否一定强于后者呢？再者，一个稳健经营的企业

和一个积极拓展型的公 司相比，由于在筹资、投资策略上的

差异，前者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比例肯定 高于后 者，但后 者

偿债能力是否低于前者呢？即使是同一企业，处于成长阶段

和成熟阶段的现金净流量也会有较大差别。一般来说，成长

阶段投资能力相对较弱，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所占比例较大；

相反，成熟阶段投资活动的现金流量会不断增加 ，比重会增

大。对于这些不同的情况，都用经营活动的现金净流量来分

析肯定会有失偏颇。
根据上述分析，笔者认 为，运用现金流量比率分析时要

考虑如下两方面：第一，应结合现金流量结构比 率进行分

析；第二，将分子所用的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改 为三项现金

净流量的总和，计算现金流量比率。

四、现行分析比率的比较标准亟待完善

目前，偿债能力分析除了采用定性分析方法外，更多的

是采用比率分析。根据比率分析的要求，有必要确定相关的

比较标准。而现行的比较标准主要是按照国际惯例，如流动

比率为2，速动比 率为1；其它没有标准的指标即冠以“越大

越好”或“越小越好”的描述。根据我国1999年发布的《国有

资本金效绩评价指标解释》的要求：运营良好的企业，其资

产负债率一般不高于50% ；流动比率应在1.5左右；长期资产

适合率理论上应大于或等于100%。
然而现 实中，一方面由于企业间存在行业、生产周期、

经营规模、经营复杂程度等诸多差别，如 果都使 用统一的

“2”、“1”标准显然不合情理。另一方面，企业的有关指标即

使达到了上述要求也不能说明其财务状 况就 处 于优良状

态。许多濒临破产、倒闭的企业，可能表面上其资产、负债、

所有者权益与运转良好的企业没有多大区别，但由于其资

产、负债内部结构不合理，资产质量极其低下等，其实际偿

债能力将大打折扣。
关于比率的比较标准，在西方经济发达国 家，由政府和

金融机构定期发布各行业的统计指标，甚至同行业的工 会

组织与一些中介机构也经常搜集产业的平均财务比率等资

料在有关报刊定期发布，其中也包括最常用的偿债能力比

率，这就给偿债能力的对比评价提供 了极大方便。如前所

述，我国目前进行偿债能力分析主要是沿用国外的标准，与

我国的实际情况存在较大背离，使偿债能力分析失去其应

有的意义。对此，笔者建议：由政府统计机构或行业协会、专

业中介机构组织统计调查，按行业、规模等不同特点构建评

价指标体系比较标准，以 便偿债能力的分析有据可依。
（作者单位：广东商学院  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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